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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条法处编 2026 年 3月 31 日

以法典之力护碧水蓝天 以法治之基筑生态
屏障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生态环境法典》解读

2026 年 3 月 12 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法典），于 2026 年 8

月 15 日正式施行。《生态环境法典》全文共 16.64 万字，共 1242

条，分 5编，具体为总则编、污染防治编、生态保护编、绿色低

碳发展编、法律责任和附则编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

10 部法律同时废止。为加强财政干部对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的理解，

本期就《生态环境法典》背景、亮点等方面进行解读。供参考学

习。

一、《生态环境法典》出台的背景及意义

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

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。自 2023 年 11 月 3 日正式启动，历时

2 年零 4 个月，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、体现时代特点、反映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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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愿、系统规范协调的法典。《生态环境法典》是继《民法典》之

后，我国第二部以 “法典” 命名的法律，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

重大成果和生动实践，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

推进美丽中国建设，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实现

中华民族永续发展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
二、《生态环境法典》主要亮点

亮点一、以人民为中心，着力解决老百姓“家门口”生态环

境问题

总则编开篇第一条就明确，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

立法目的之一。相较于环境保护法而言，生态环境权益是新增内

容。

污染防治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。

油烟、恶臭、噪声是近年来老百姓投诉较为集中的问题。这些问

题难以根治，症结主要在于“达标扰民”。一方面，城市发展过程

中存在历史遗留问题，例如受曾经的城市规划影响，污染源与居

民区相距过近，或是各功能区缺乏足够的缓冲空间；另一方面，

工程项目在规划、设计、审批阶段，没有把可能带来的噪声影响

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量，等到建成后再去弥补发现难度很大。

针对油烟排放扰民问题，新增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

强规划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，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

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，将着力点提前到设立选址阶段，避免后

续因为距离过近引起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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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恶臭扰民问题，新增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

定、修改国土空间规划和有关规划，应当合理安排土地用途和建

设布局，防止、减少恶臭污染。从规划层面预防和减少恶臭问题。

针对施工噪声扰民问题，新增规定因建筑施工可能造成严重

污染的，应当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，提高了建筑施工

噪声污染防治的要求。

亮点二、体现中国特色，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

绿色低碳发展编在现行清洁生产促进法、循环经济促进法、

能源法、节约能源法、可再生能源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

等基础上，结合现实需要，聚焦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绿色

低碳发展重要环节、重要领域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法律

制度。

第四章“应对气候变化”规定了碳达峰碳中和、减缓气候变

化、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，还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

合作等作出规定。这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，在应对气候变

化方面的国际承诺。

随着城市发展，光污染、电磁辐射、化学物质污染等新型污

染日益凸显，法典对此作出专章规定，新型污染治理有法可依，

填补了现有法律体系的空白。

亮点三、关注新领域，新增化学物质、电磁辐射和光污染防

治条款



- 4 -

污染防治编第九分编，新增化学物质、电磁辐射和光污染防

治，作为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大国，我国潜在的新污染物环境与健

康风险隐患较大，新污染物治理日益紧迫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

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要求，我国将持续推进新污染

物治理行动，到 2035 年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。法典针

对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作出详细规定，无疑为这一目标的实现

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。

亮点四、回应基层诉求，赋予县级分局独立执法权

在总则编第二章监督管理部分明确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，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现场检

查、查封、扣押、代履行和行政处罚。

一直以来，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应该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

格备受争议。实行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

度改革后，原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调整为市级生态环境局的派出分

局，不具备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。很多地方还是希望通过立

法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，一些地方已经通过地方立

法赋予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独立行政处罚权。

区县级执法队伍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，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，

压实地方监管执法责任。

亮点五、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，首次将发动机、铁路机车纳

入监管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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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典首次将发动机、铁路机车纳入监管范围，禁止生产、进

口或者销售不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船、非道路移动

机械、铁路机车、发动机。

加强对重型汽车的监督管理，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

机动车集中停放地、维修地和重型汽车使用地对在用机动车的大

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和排放控制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抽测。

对排放控制系统进行明确界定，禁止破坏、拆除、屏蔽机动

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、铁路机车排放控制系统。

亮点六、填补立法空白，对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统一罚则

法律责任编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重点。必须要考虑生态环

境领域执法司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，同时回应生态环境执法的

现实需求。当前，国家法律层面并未授权生态环境部门对第三方

环境监测机构的行政处罚权，生态环境部门发现环境监测机构存

在造假情形的，只能依法移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处罚或

移送公安机关立案，造成“看得见罚不着”的窘境。

本次法典编纂过程中，充分吸收地方立法经验，将从事生态

环境监测的机构统一纳入第三方服务机构，并统一设置针对第三

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违法行为的罚则，为打击环境监测造假等“顽

疾”提供更有力支持，让生态环境领域依法行政更有底气。

亮点七、化解冲突条款，统一罚款标准

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基本考虑，就是统筹处理单项立法

中不一致的规定，增强立法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现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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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法律法规的部分法律责任规定存在冲突，执法实践中存在

困惑。如拒绝监督检查的违法行为的罚款幅度，海洋环境保护法、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 5万元—20 万元；水污染防治法、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、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噪声污染防治法为 2万元

—20 万元。对相关责任人员是否实施“双罚制”也不一致，予以

“双罚”的，罚款额度又不一致。

对此，法典法律责任编在共性规定中，将拒绝检查的法律责

任统一为 5万元—20 万元罚款，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实施 0.5 万元—2万元的“双罚制”。

亮点八、提高法律适用，调整个人违法从事危废经营活动罚

款

现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对无许可证

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。但由

于最低 100 万元的处罚额度和“双罚制”规定等原因，导致个人

无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是否适用此条法律规定存在较大

争议。

法典积极回应生态环境执法的现实需求，区分企业事业单位

和其他生产经营者、个人等违法主体，调整个人违法从事收集、

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废经营活动的罚款，增强法律适用，提高执

法效能。

亮点九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，加强建筑垃圾、新三样等固体

废物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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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典新增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费用列入

工程造价，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工程施工单位的建筑垃圾污染防治

责任。

新增规定废旧风电机组叶片、光伏组件、动力电池等产品的

拆解、处置应当加强污染防治，按照规定开展精细化、无害化拆

解、处置。

亮点十、积极应对风险挑战，增设“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”

专章

法典总则编第七章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作了具体规定。

法典设立专章，总结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实践中行之有效

的制度和经验，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作了系统规定，为积极

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，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提

供了法治保障。

三、《生态环境法典》中与财税相关条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中与财税相关的条款主要

分布在总则编、污染防治编和绿色低碳发展编。

（一）总则编

第一百二十七条 国家采取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财政、税

收、价格、采购、金融、产业等政策和措施。该条款确立了税收

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工具的基本定位，为绿色税制改革提供指

引。

第一百二十八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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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，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所需经费纳入

本级政府预算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，优化生态文明建

设领域财政资源配置，确保投入规模同建设任务相匹配，提高财

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 国家对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单位

和个人，依法给予税收优惠。明确了对环保行为给予税收激励的

基本原则，为制定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提供法律授权。

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 国家鼓励并提倡社会各界为生态

环境保护捐赠财产，并依法给予税收优惠。针对环保公益捐赠行

为，指向现行企业所得税法、个人所得税法中关于公益捐赠税前

扣除的规定。

（二）污染防治编

第一百六十八条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

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。直

接导入《环境保护税法》相关规定，确立“污染者付费/税”原

则。

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 国家采取财政、税收、政府采购等

措施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机动车船、非道路移动机械，

限制高油耗、高排放机动车船、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发展，减少化

石能源的消耗。通过税收措施调节机动车船等交通工具的能源消

耗和排放。

（三）绿色低碳发展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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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百九十一条 依法利用废弃物和从废弃物中回收原料

生产产品的，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。针对循环经济、资

源综合利用行为，指向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中关于资源综

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。

第九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国家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合理

利用的价格、税收等政策，引导单位和个人节约和合理使用水、

电、气等资源性产品。与资源税法等相呼应，通过税收杠杆促进

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。

分送：厅领导。
驻厅纪检监察组，厅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厅属各单位。
各市县区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。


